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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推荐评审说明
（科普类）

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科普类）旨在奖励在生态环境科普创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调动广大环境科技工作者和环保爱好者参与科学传播的积极性，繁荣科普创作，促进环保科研成果应用和环境科学文化传播。对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科普类）推荐评审工作说明如下：
一、申报范围
生态环境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科普类作品。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科普类）的评审范围暂限于正式出版发行的科普图书、科普电子出版物、科普音像制品，申报奖励的环保科普成果要突出以传播和普及生态环境知识、方法、思想、文化、精神为宗旨，以提高公众环境科学素质为目的。
以下各项暂不列入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科普类）的评审范围：
（一）科普论文；
（二）科普报纸和期刊；
（三）以外国语言文字撰写的科普作品；
（四）国民学历教育的教材、实用技术和培训教材；
（五）科幻类文学作品；
（六）科普翻译类作品。
二、推荐办法
单位提名。市生态环境局各相关直属单位可提名本单位牵头完成的项目；我会各分支机构可提名本领域优秀项目；各区、县生态环境局、环境科学学会可提名本地区优秀项目；我会会员单位可提名本单位牵头完成的项目。
三、申报材料
（1）《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推荐书（科普类）》
（2）由出版社出具的作品发行时间（2019年12月31日前）、数量、再版次数的证明；
（3）科普作品被公开引用或应用证明；
（4）科普作品质量的证明；
（5）有助于科普作品评审的其他证明材料。
（6）科普类成果除推荐书主件和附件外，还应提交3套科普作品。
四、推荐评审条件
（一）科学性强：概念清晰，知识表述准确、客观，无常识性错误，判断得当，推理合乎逻辑，尊重科学原理、规律和事实，引领正确的科学价值和环境理念，蕴含科学思维、科学怀疑和反思。
（二）创新性突出：在保证科学性和成果质量的基础上，选题内容或表现形式、创作手法上有重要创新，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可读性强，使得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
（三）创作编辑难度:将理论性较强的环境科技知识，转述为通俗易懂的大众化科学知识的难易程度。
（四）社会效益显著：促进国民的环境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对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重要作用，能够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并由此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
（五）普及性：通过发行量、出版版次、普及面、适用人群中的知名度、认可度等指标，衡量科普作品对读者的影响程度。
（六）示范带动作用明显：通过在选题内容或者表现形式、创作手法上的创新，带动了后续科普作品创作，对公众环境意识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示范作用。
五、其他
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科普类）获奖成果将在生态环境科普工作中应用和宣传，并择优推荐申报国家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科普类）。
未作规定的其他事宜，按照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奖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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